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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倫理認知與行為間矛盾與誘惑之探究 

 

溫明麗* 張雅淨**  李詠絮*** 胡玉玲**** 

資訊科技滿足物質生活也伴隨權力宰制。面對主體性消蝕之危，教育更應

發揮人文性、倫理性及審美性的化育之功，以維護使用的安全與公平，亦敏銳

覺知使用者權力限縮，甚至斲傷主體性的矛盾。本文借傅柯權力系譜學彰顯不

當權力和喚醒主體性的理念，以訪談 27 名師生及家長蒐集資料，透過批判論述

法探究網路倫理認知與行為間的矛盾和誘惑，並據此提出課程與教學建言。本

研究結果發現，目前網路倫理認知存在人性盲點，教學成效尚不足；師生對非

屬科學真理的網路倫理覺知甚為薄弱，可見網絡文化環境亟待建立；復以，受

訪者對網路倫理的認知和行為與其自我意識互有異同，可見規劃共通性和彈性

課程實有必要；本文提出「思覺行盼」的批判思維，歸納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

原則，並勾勒出教學架構和課程地圖，對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具有引導作用，

也為後續縱貫與橫斷面行動研究奠定參照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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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尋找玫瑰我們錯失了紫羅蘭；為了追尋勝利錯失令人心滿意足的喜悅～

Williams（Brainy Quote, 2018）。此乃認知與行為的矛盾，也是具有人生理想

卻又無法抗拒慾望的矛盾，更彰顯誘惑與自主意識間的弔詭。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本文關切網路倫理認知與行為議題和其教育現況，期能提供教師網路倫理

課程與教學目標、內涵與原則的論據和參照，主要研究動機有二： 

（一）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有時代性需求 

教育部（2001）「中小學資訊教育總藍圖」指出應重視資訊倫理；荷蘭「高

端人才培育行動計畫」與英國「2016 高端人才培育行動計畫」（Civic Service, 
2015）均呼應網際網路急遽發展亟需公民素養（Hamelink, 2000; OECD, 2005）。
教育部（2016）期透過新思維、善用新媒體，以確認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需培

養之世界公民素養。然而網路倫理課程與教學目標、內涵與原則為何？仍待探

究（尹玫君，2003；林佳旺，2003；張芳綺，2002）。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2019）公布「全球風險報告」所指出的資料竊盜、網路攻擊等憂心議題

等亦說明網路倫理乃全球共同關注的問題。 

（二）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應解決資訊科技權力獨斷的問題，亦需符應

數位時代人才培育趨勢 

數位科技產品充斥，網路倫理問題層出不窮，虛擬空間的隱私權、資訊內

容正確性、智慧財產權及資訊存取近用權等倫理成效仍須加強，網絡社群成員

的人文關懷心及批判思考力等倫理素養亦待提升（Calaprice, 2011; Hart, 1963; 
Tutu, 2004）；學者（李柏毅、陳伃穎、林信榕、劉旨峰，2010；鄧達鈞、張志

銘、陳昭秀、周倩，2007）呼籲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必須迎戰資訊科技權力與

誘惑的雙刃，並解決知行不一的問題；再者，網路規範是否會從壓抑、濫權進

而壓迫使用者，逼迫其拳拳服膺而罔顧主體自由意志的消褪？值得關切。  

隨著教育 4.0 的人才培育趨勢，資訊科技已融入各級學校教育：新加坡為

培養 21 世紀公民，提倡「會思考的學校，學習型的國家」（Gopinathan, 2007; Ho 
& Gopinathan, 1999;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0）；英國和荷蘭亦強調

培育高端優質人才需兼顧社會正義與教育機會均等（Civic Service, 2015）；十二

年國教課程之資訊科技、程式語言和邏輯運思等均提醒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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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回應優質（如科技競爭力）與正義（如品格人文素養）間平衡發展的趨勢。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探討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認知與行為間的矛盾和抗拒

宰制及權力誘惑的主體性危機甚為必要。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規

訓與懲戒》探討國家權力運作史，並反諷透過監視威攝他人或以維護秩序和安

全為幌子來消弱獨立性、存在意識和自由意志的假民主；他批判此等被掌權者

謔稱為常態性民主，其實只是被冠上「動態規範」（dynamic normalization）以麻

痺他人的假民主，（Foucault, 1995）。傅柯探究權力運作關係的論述對網路倫理

課程與教學具思維的啟迪和聚焦論述的意義。 

依循傅柯反諷「權力」的思維，本文採取批判論述分析法，探究網路倫理

及其課程與教學認知與行為之矛盾與誘惑的本質，期提出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

的旨趣—即培育具存在意識和生命激情的現代人，渠等能對資訊科技的誘惑坐

懷不亂且不受役於之。易言之，本文依據思考維度、概念和範疇進行文獻分析

和實徵資料梳理國內網路倫理議題和課程與教學現況，並據以確立課程與教學

的目標、原則與內涵，提供教師和研究參考。 

 

貳、文獻探討：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理論及其合理性分析 

一、《規訓與懲戒》之梗概及啟示 

《規訓與懲戒》一書乃傅柯觀察並訪談囚犯後整理成書者，分酷刑、懲罰、

規訓和監獄四大部分。酷刑章描述路易十五對意圖行刺的達米安施加酷刑的行

徑。達米安處於「朕即國家」的政治體制，故法律即君王意志的體現，易言之，

違反法律即違逆君王意志；同時，群眾從處決的恐怖儀式中看到令人畏懼的君

權，也對之產生複雜的情緒：或集體鼓譟或辱罵或乘機鬧事等；該酷刑發揮殺

雞儆猴的威嚇作用，並宣示王權不可違逆的「正當性」（Foucault, 1995）。可見

欲有效規範行為，除嚴懲外，需考量被管理者的反擊力。同理，為使用者制訂

的倫理規範是否存在不可抗拒的王權？訂法者是否考慮使用者可能對之產生負

面情緒或抗拒？因此，網路倫理或可濟法之不足。 

刑罰和懲戒顯示自由被剝奪和公開處決之痛苦，酷刑隨民主意識高漲變得

更人道、更關注集體利益，且權力不再侷限於一人，但本能情慾、反常狀態、

行為失調等過失行為仍會受到規範 （Foucault, 1980, 1995）。事實上，知識與權

力迎拒共存：權力產生知識，惟此知識如王權意志，非庶民自行衍生者（Foucault, 
1995）；再者，規範與懲戒必須有人執行，可見權力乃一小撮大小不一之權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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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和（Foucault, 1995）。權力的支配者能產生行動效力，但亦背負抗拒和競爭危

機。由此可推，倫理認知和道德行為需要被規訓，但自由意志與主體意識亦應

被呵護，尤其不應壓制其創意。 

普遍的懲罰乃針對群眾性與共通性行為，也確立司法機構的無上權力，並

期望此懲罰被認同而不生報復；溫和的懲罰趨於人道，顯示權力擁有者的「仁

慈」（Foucault, 1995），然，一旦懲罰的正當性被認同，則無異議或沈默將成為

扼殺個性和窒息創造力的溫床（Foucault, 1995）。受刑者若無法容忍懲罰，則受

刑者的意識覺醒或社群文化的新力量即可由之彰顯。析言之，傅柯非讚嘆監獄

邁向人道化，而是對權力永續存在的反諷。同理，觸犯違背社會集體意志的網

路倫理可能成為社群公敵，而規範的合理性卻未必受到批判。  

全景敞視監獄是高塔式的環形建築，中心為瞭望塔，四周分成小囚室，瞭

望塔有一扇面對各小囚室的大窗戶，各囚室窗戶的亮光能從囚室的一端照到另

一端（此隱喻懲戒和支配權力存在明暗、主被動的關係），獄卒能觀看一切，囚

犯卻無法看到他們（Foucault, 1995），全景敞視監獄期囚犯能潛移默化地認同規

律和監督權力。考傳統歷史認定人類史就是越來越人道的進程史，但監獄的產

生無涉人道或進步，而是另一種形式的權力和懲戒，其進步和改革反而象徵更

徹底的權力技術（Foucault, 1995）。精確言之，全景敞視主義的空間設計是精緻

理性的結晶，但此精緻的設計更彰顯權力綿密不透的附隨著理性。故若將此概

念轉化於網絡倫理課程與教學，則應讓學生意識到倫理規範背後可能隱藏的權

力和意識形態宰制，若此，則批判性思考力將是網路倫理教學不可或缺者。 

全景敞視監獄設計亦顯示封閉、隱藏等具象的監獄空間已然改變，集體效

應也僅能在獄中的規訓活動中產生。一言以蔽之，監獄形式的改變說明監視和

權力持續存在。學校、醫院、街道乃至網路空間又何嘗不是存在諸多看不見的

監視者虎視眈眈他者的場域，而網絡成員也在此沈靜的場域中不自覺地淪為隨

時可能受到公審、舉報或懲罰的對象。監獄是具體的權力結構，抽象的規範包

括各種典章制度、禮儀文化和道德規範，而網絡成員在網路倫理中形成一種「使

用者雖被看見，但本身卻無法看到規範制定者」的情境；網絡成員是網路訊息

收發的對象，看似透過網路進行溝通，但事實上恐非真正的溝通，因為社群成

員的可匿名性使交流者彼此不知對方是何人，任何網絡成員都只是數據中的小

光點，私人空間多數已不存在，無形的權力與利益就更混沌了。此結果將如環

狀監獄中的犯人般擔心自己會受到懲罰，而形成一種看似自律似的他律舉動—

即完全依循規範或知道被監視或擔心受懲罰而不敢逾矩。這是倫理教育達到理

想目的前的歷程，也意味著三種不成熟且待教化的現象：第一，網絡社群對網

路資訊科技知識不足；第二，社群成員對自我覺知和自我掌控的行為能力尚不

成熟；第三，社群成員的理性尚未成熟到足以掌控情性或生理需求而臻於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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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的階段。此三種未臻成熟的情形均是倫理教育的內涵，也是道德或人格邁

向圓熟的序階。道德圓熟意旨能夠完全「識破」圓形監獄隱藏的不公平權力和

被規訓化下的自我悖離，進而能建立自我遵循之社群價值觀，此價值觀不僅涵

蓋自我生活，也顧及社會生活的和諧和民主正義，此乃倫理課程與教學的理想。 

總之，虛實混合的網路監督如同閉路電視或監視器對使用者具有嚇阻，也

迫使其默認或全盤接受，此即把人形塑成機器的縮影。因此，網路倫理課程與

教學雖需讓學生認知規約並守法，更需維護學生的主體性和存在意識，故須培

養學生批判思考力，以免成為「失魂的機器」。受全景敞視監獄理念的啟發，網

路倫理課程與教學更需兼顧認同規範的自律力和自由意識覺醒的反思力。 

傅柯（Foucault, 1995）考察監獄旨在顛覆傳統歷史認為監獄是合法制度的

觀點，他（Foucault, 1995）依照監獄和懲罰方式的演進描述犯人、觀眾及施行

者的行徑，並批判全景敞視主義及監獄不但未使罪犯減少，反製造過失犯罪

（Foucault, 1995）。此說明法律無法完全解決倫理問題，縱令懲戒有行為改造、

隔離拘禁、勞動及晚禱的社會化功能，成效仍惘然。再者，全景敞視式的監獄

猶如法律、綱領、準則、條例、命令、宣言等懲罰機制，期透過權力運作以矯

正行為（Foucault, 1980, 1982, 1995），此在尚未具自律力的社群可作為規範的手

段，但絕非倫理教育目的，因為監獄規範就是權力的彰顯。刑罰屬統一性的治

理，規範為柔性的規訓，兩者都為了征服或支配他人，無論其趨向人道或考量

社會全體利益和犯人的基本權利都為了鞏固權力和削弱抗拒（Foucault, 1995）。
網路犯罪與違反倫理的懲處是否也存在此等權力運作關係？值得深思。 

網絡社群是否成為權力角逐之地？監獄的監禁是最明晰、簡單、公平的刑

罰（Foucault, 1995），卻以彌足珍貴的自由和時間作為賠償；網路倫理對違法或

違規者的懲處是否也用自由和時間來交換？所謂人道的懲處是否也只是假象？

若此，則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的旨趣猶如懲戒與規訓般必須謹慎設計，須積極

啟蒙學生的自由意識，使其有能力掀開假象之權力合理性的屏障。 

數位科技的便捷性是文明進步的象徵，卻是人性和人類社會意識拗不過科

技誘惑而產生的自我欺騙。無論權力形式如何改變，人類都無法掙脫權力對主

體意識、自由和身心的壓迫（Novak, 2010），因此，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必須讓

學生察覺到囚犯受到的壓迫性、隔離、刑罰等的不合理處，俾避免濫權或無意

識的盲從。人的靈魂、個性、意識、信念和行為都是通過凌辱和馴順的權力管

道而形成，監獄正是運用此等權力一知識的盔甲最鮮明的事實（Foucault, 1995）。
可見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內涵亦需包含抗拒科技誘惑和維護隱私、智財權、安

全使用權等的弔詭論述、檢視程式語言符號的權力是否已壓抑自由意識等。簡

言之，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須涵蓋抗拒科技誘惑和權力監督之知覺和行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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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共識，並確保專業自主性和創意不被抹殺。 

綜言之，傅柯揭露西方歷史存在的血腥、暴力、法律等階級權力與封建思

想，並指陳透過權力以鞏固權力的強權，促使真理及正義隨著權力宰制的反諷

而「爆跳」出來；另傅柯（Foucault, 1995）區分瘋癲與健康；有害與無害；正

常與反常；觀看與被觀看；囚犯與監視者的雙重權力考掘模式，更有助於看到

虛擬空間的明暗權力爭鬥，各可用以解放對數位科技誘惑無力抗拒的理性迷思。 

二、網路倫理及其課程與教學的本質分析 

若網路倫理是抽象權力，則其課程與教學即在促使學生思考權力如何發揮

積極效應並避免宰制；若視網路倫理為規訓和懲戒，則規訓的方式和懲戒的內

容需經過理性論述及利害相關人的認同。目前網絡社群似乎欠缺統一管理的權

力機構，資訊共享又易被曲解為美德（劉燕青，2003）。當遊走在終端機和螢幕

的虛擬想像空間進行互動（陳志梧譯，2004），使用者可能未覺察終端機背後有

無數監督的「眼睛」（劉燕青，2003），此時不具自主自律力者將以為處在無政

府世界，可以為所欲為，甚至威逼他人，乃至於網路罷淩。 

社會必須以真理和真實為價值觀，視真誠和準確性為美德（Williams, 2002）；
教育工作者更應在實體與虛擬社群中活出自我，化育成人。因此，網路倫理課

程與教學必須思考：人理解自我嗎？人與動物和機器區別何在? 何以人類視自

己為「獨特」的動物卻又把自己當作和機器雷同的「物件」？（Williams, 2010）
縱令為了效能與效率不得不向權力妥協，也不能一昧地隱忍剝削和不公。質言

之，在追求高效和競爭力的數位時代必須時時自省，以捍衛自由意志和生命意

義，且心中須常存他者，以履行網絡時代之全球公民的社會責任。 

可見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應執行網絡社群之監督、批判、懲戒、教化並鼓

勵創生，俾讓網絡世界的「行走者」能自由行動卻又無損他人權益。易言之，

倫理教育不在看守傳統的道德規範，更應尊重學生的主體性，讓其展現自由意

志，能參與制訂合理又實用的倫理規範（Pring, 2001）。析言之，網路倫理課程

與教學應涵蓋一般性與殊異性，並兼顧職涯資訊專業知能，引導學生探討認知

與行為的權力拉拒及抗拒誘惑的主體意識（Hertz & Krettenauer, 2016），且須培

養自主學習的終身學習力（Frankena, 1963），亦能建立尊重、溝通、和諧的新社

群（Halasz & Michel, 2011）。 

不關注生命價值的創造是狹隘的教育；欠缺菁英的努力、智力和想像力也

會缺乏競爭力和續航力（Micklethwait & Wooldrige, 2000），此乃教育趨勢，故

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亦須重視人文素養及善知識的培育，尋找能迎戰科技權力

布控，又能抗拒其工具效益「誘惑」的思維鷹架，為理論與實踐指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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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覺、行、盼的倫理論據 

人類的行動可分為勞動（labor）、生產（work）及行動（action）（温明麗，

2008b）。「勞動」為延續生存，屬於物質生活；「生產」則透過技術及經驗產生

實用性產物，資訊科技之鬼斧神工所創造的客觀世界即為典型代表；但唯具生

命意義的自主性活動方能彰顯主體行動力（盼）。行動力包含自我表意（思），

傾聽他人（覺），並踐行所聽所聞（行），此即「行動即自由，自由即行動」（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n.d., p.7）。主體行動既追求自由（盼），則面對衝突、

矛盾或對立之時，應運用思考以明辨是非（思）；化解暴力，以促進和諧（覺）；

更應透過意志採取行動（行）。 

Bildung 一詞呼應勞動、生產和行動面向，亦彰顯教育的人文性、倫理性和

審美性，展現主體理性的靈魂（思），發展有情有義（覺）的覺知文化，落實知

行合一（行），顯現高瞻遠矚的教育智慧（盼）（溫明麗，2008b）。綜上所述，

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亦應展現主體意識、維護社會正義，並批判受科技利誘而

徬徨的認知與行為的矛盾，Bildung 理念即可作為教學目標之參照。 

「我們的時代是個誕生的時代，也是個過渡的年代。」（Hegel, 1977, p. 7）
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正值破繭而出，是融合思考與行動，理性與情感為一體的

成長期，其關乎理性思維（思）和社群情感（覺），既維護（行）個人隱私、安

全和自由，亦符合社會正義與理性啟蒙，使權力的行使更臻人性（盼），可見思

覺行盼的批判思維既可作為規劃課程的軸線，亦可藉此思考程序，確立認知、

意向、行為與態度，透顯對人類善知識的關懷與追尋。 

 

參、實徵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對象、訪談實施與資料處理 

本文受訪者有師資生 3 名，非師資生 2 名（1 名具資訊科技專長），公立大

學博士生 3 名（1 名就讀教育類大學）及私立大學碩士生 4 名（2 名非教育科

系）、高國中小學教師 10 名，幼兒園家長 5 名，計南區 13 名，北區 14 名，總

樣本數 27 名（如表 1）。上述樣本採立意取樣，特色如下： 

（一）師資生 

以北部教育類科排名第一的大學生中，有意願且修習過德育課程，但未具

資訊專長者 3 名；另從南部設有教育學程大學之非師資生 2 名，其中 1 名具資

訊專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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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碩士生 

自南部設有資訊科技類大學校院中擇取 2 名；另 2 名為北部設有師培單位

之一般大學，4 名均非師資生但修習過倫理相關課程且未具資訊專長。 

（三）博士生 

為北部教育類大學非師資生但具資訊專長者 1 名；另 2 名為南部一般大學

校院具資訊專長，共計 3 名。 

（四）中小學教師 

擇自都會區國小（南部 1 所）及非都會區國中（北部 1 所）；北部普高（公、

私立各 1 所），南部公立技高 1 所，每校 2 名（有無資訊專長者各 1 名），計 10
名。 

（五）幼兒園園長與家長 

幼兒園園長（亦為家長，南部 1 名）及贊成運用資訊科技產品進行學習的

家長，北部 1 所（2 名），南部公私立幼兒園各 1 所（2 名），計 5 名。 

表 1 實徵研究樣本分析表 
學校類別
與樣本性

質 

教育類
大學非
資訊專
長(ES) 

教 育 類
大 學 非
師 培 生
具 資 訊
專長(S) 

設有師培單
位之一般大
學非師培生
但修習過通
識 倫 理 課
程，非資訊
專長(GS) 

一般大學
未修習過
德育課程，
具資訊專
長(GS) 

中小學教師 
(T) 

幼兒園所家
長 

(CP) 

樣本數
（人） 

3（師培
生，
北） 

2（大學
生，南
S） 

1（博士
生，北
GS） 

4（碩士生，
南北各 2） 

2（博士
生，南） 

2（公立技高，南） 
2（公立普高，北） 
2（私立普高，北） 
2（國中，北） 
2（國小，南） 

1（公幼） 
1（公幼兼
教師） 

1（私幼兼
園長） 

2（私幼） 
總 計 

（27 名） 3 3 4 2 10 5 

註：S 指學生，ES 代表師資生，碩博士生均以 GS 表之，T 指教師，CP 指幼兒

園家長。 

座談分南北區進行（未克參加者個別訪談之），每次以 2 小時為原則，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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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時間可依受訪者意願延長，日期為 2018 年 1 月 14-19 日（本文依受訪類別編

碼，不呈現日期和個別受訪者編號）；訪談前先考量學校和受訪者時間，再以電

話邀約確認，題卷用郵件或當面送達；由協同研究者經過討論和演練後實施。

訪談前置好茶水、問卷和紙筆等，訪談者並說明研究倫理，掌握好時間，儘量

激發受訪者對話。 

本實徵資料編碼包括逐字稿謄寫及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交互比對；比對時

同時標出與研究目的之概念、屬性和思考維度相關者，依題項將標註出的逐字

稿分類；繼之，將分類的逐字稿抽象化為範疇（Goulding, 1999），再融合文獻進

行詮釋。簡言之，本文滾動式歸類、對照、分析和詮釋（Goulding, 1998），並依

據符號互動、視域融合的詮釋和本質還原與放入括弧的現象學方法進行質性分

析。析言之，質性資料的解碼、歸類和詮釋乃依據範疇、概念、屬性與思考維

度進行，詳如表 2。 

 

表 2 質性資料的解碼、歸類與詮釋之彙整內涵分析表 

範 疇 概 念 屬 性 思考維度 

主範疇：權力的彰顯、

認知、運作與規範 
規 範 的 法

內 容 與 罰

則 

虛實面的網路倫

理規範與監督機

制 

認知與行為的矛

盾 

次範疇：規範的機制、

權力運作形式、空間

與實踐 

對 規 範 的

認 同 與 遵

行 

課程與教學之內

涵和成效 
落實網路倫理的

困境：誘惑與憂心 

質性研究之信度端賴樣本及資料的可靠性和客觀性，故編碼與解碼時依據

現象、因果、社會文化脈絡、中介條件（如教育背景、個人經驗等）進行歸類、

概念化及範疇之比對，再據以分析和詮釋。為提升資料蒐集與分析的信實度，

本文各層級資料與概念皆滾動參照，具可信度（credibility）（Lincoln & Guba, 
1985）；透過與協同研究者共同討論，取得分析和詮釋共識（Fairclough & Wodak, 
1997），具可靠性（dependability）；分析詮釋與文獻的理論論述呼應，具一定程

度的可驗證性（confirmality）和可遷移性（transferability）。綜言之，文本質性

研究具客觀性又有互為主觀性，彰顯批判論述分析方法可入可出（…not situated 
outside…but within and between…）的特色（Fairclough,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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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設計 

本研究彙整文獻分析、觀察、訪談等資料，進行批判論述分析與現象詮釋，

再依據研究主題與目的，設計半結構式題卷，除研究者和協同研究者的教育專

業外，題卷經 3 位教育專家、3 位中學教師、1 位小學校長及 2 位研究生審閱修

正後定稿。為避免對話失焦，並考量受訪者的不同背景，研究者和協同研究者

於座談前進行角色扮演，熟練座談時的引導，俾激發受訪者從對話中形成共識。 

 

表 3 半結構式訪談問卷與設計理念 

訪談題項 設計理念 

1.學校開設網路倫理相關課程有否必要？課程與教

學如何避免灌輸和權力負面/單面的關係？ 
課程與教學需求與現

況 
2.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有助於自主自律行為嗎？依

據何在？教學成效為何？與生活道德相關否?您
的修課經驗。 

相關課程與教學成效 

3.使用網路有哪些不安全處或讓您憂心處？理由？

例如：智慧財產權、隱私權、網上交易、遊戲、line、
微信和臉書、民調、網紅、徵才、霸凌、駭客等？ 

網路倫理的認知、行

為與矛盾與誘惑 

4.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應涵蓋的內容為何？哪些議

題建議納入？  
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

的理念與內涵 
5.網路倫理是否具權力掌控和意識形態的宰制？您

對網路倫理的內容是否認同？何者、何以認同？ 
網路倫理的權力運作

現況等 
6.知行能合一嗎？如何有效防止網路倫理敗壞？法

規有效或自律？ 
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

對理性抗拒誘惑的成

效、困難與對策 
7.一般道德與網路倫理直接相關否？如何培養自

律？ 
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

的倫理與法的概念等

議題 

三、研究限制與研究倫理 

（一）訪談法的限制 

本文研究對象涵蓋幼兒園家長、國中小及高中職教師、大學生和研究生，

包括南北部、公私立、師資生與非師資生等多樣性樣本，雖具有立意取樣的完

足性，但數量略嫌不足，推論受限，且數位科技變化一日千里，未來仍需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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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貫和橫斷面的實徵資料以完備論點。為解決樣本多元造成的訪談困難，遂讓

受訪者彼此對話以達到理性論辯成效，並充實受訪者的基本知識，故於選擇受

訪者時先與受訪者有簡要（半小時以內）的非正式對話，並鼓勵其餘受訪前多

瞭解其他有人的想法，更在座談時盡可能請其舉例或提出自身經驗為佐證，此

有助於掌握受訪者的想法，也能讓受訪者更能相互理解，確保共識具有意義。 

（二）研究倫理 

本研究尊重受訪者意願，對受訪對象開誠布公（informed consent），邀請時

說明研究目的及座談方式、時間和參與對象；同時也承諾研究發表時不呈現服

務或就讀學校及姓名等個人資料，亦確保除研究外不做他用，且將於研究後銷

毀錄音和逐字稿以保護其隱私。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以下闡述受訪資料分析後歸納的發現，並針對發現進行討論。 

一、受訪者對網路倫理認知不足且有憂心，對課程與教學成效存在
認知與行為矛盾 

上述發現乃歸納題項 1-4 之受訪資料而來，細述如下： 

（一）受訪者對網路倫理的認知不足，且認知與行為間存在矛盾 

網絡倫理規範不如監獄般具體，且使用者與監督者的權力關係也相對混沌，

「我們不清楚網路倫理規範的具體內容」（S、ES）；甚至「有同學對隱私權、智

產權和近用權完全沒概念」（S），「跟他們提了，同學也不理睬，還是我行我素」

（S）。「有時我們並不知道如何才算合法」（S、ES、GS），2/3 的受訪者（CP、
T、S、ES、GS）表示，「網路倫理相關課程有必要，修過此課程者更知道應該

遵守法律和規定」；不過也有受訪者表示：「修課和守法有落差。」（ES、S） 

可見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必須明確化網路倫理內涵及規範，學生（ES、S）
坦承：「我們大多知道」隱私權、智慧財產權，但「做到」不非法下載、不違規

分享或不任意轉用軟體是兩碼事，學生對網路倫理的認知和行為顯現落差，必

須充實學生資訊科技相關知能，強化其理性思維（思），並喚醒其互信、互尊、

心中有他者的社群意識（覺與盼）；此外，權力執行者或法規制訂者需顧及被監

督者的感受（覺），以增進學生對倫理規範的認同（覺）而願意力行（行），進

而形成價值體系，以達自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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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科技誘惑多，憂心亦多 

「資訊科技充滿誘惑、陷阱、不安全感，但我和家人都需要使用電子產品。」

（CP & T）半數受訪者承認，「我們無法做到知行合一」，但應該「訂定法律」

（ES，S，GS）；有學生提出「應該提高判罰，以遏阻網路不法或違規行為」（ES）；
也有認為「重罰未必見成效」（S、ES）；9 成的教師（T）表示：「學生的經濟能

力有限，軟體價格太貴，我們都很難買正版的。」教師也認為「還好學校大都

免費提供合法的教具教材，平台和軟體」、「影片和音樂的下載就不會考慮那麼

多了」（T）！要求學生遵守網路倫理時「我們難免心虛」（T）。 

資訊科技存在誘惑也讓人憂心使用安全。「法律規範就是一種權力」（GS），
「我們都不知道制訂法律的真正原因」（S、GS）「我們心生恐懼但又樂於參與

自由對話」（S、ES），「因為害怕被罰我們只偷偷使用」（S）。封鎖違規的網路使

用者只是消極限縮其自由度，且封鎖仍可能被破解：「我們可以申請多個帳號或

翻牆解決帳戶被封鎖的問題」（S）；「採用虛擬或化名申請也是我們用過的辦法」

（S、GS）；「肉搜、直播和網紅可建立知名度，也可相互監督，有時有經濟效

益」（S）；「我們已經不能不使用網路了」（S）、「寫作業更不能不利用資訊，老

師也要求我們利用網路繳交或聯絡。」（GS、ES、S）此彰顯資訊科技的誘惑和

知行間的矛盾。 

只要存在利益就會產生權力（Castells, 2000），網路空間具有階層性，少數

精英或團體擁有較大的操控權。「隱私、機密、網路犯罪、網路詐騙、駭客、資

訊法規均顯示權力」（ES、GS、T）；「線上虛擬寶物及貨幣被盜賣或遊戲等極易

損及我們的權益」（CP、T、S、ES & GS）。足見科技產品對人類追求知識和權

力的慾念提供難以抵擋的誘惑（McClure, 1994），且內心愈貪婪者愈無力抗拒

誘惑，久摯的不平、孤獨、享樂、權力等慾望和情感又易被煽動（McLuhan, 1964），
對科技產品愈依賴愈易淪為其奴隸（溫明麗，2008a），因此，喚醒學生的主體

性意識應納為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的共通性課程目標。 

歸納受訪者感到憂心者以下： 

最令我憂心的是安全性，包括作業系統，軟硬體中毒和駭客攻擊、詐騙等（T、
S、ES、GS）；擔心傳遞訊息會侵犯隱私（GS）；windows 作業系統常出現安

全漏洞（CP、T、S、ES、GS）。 

我們飽受病毒和廣告不斷出現之苦。（CP、T、S、ES、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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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慢也是困擾問題。（CP、T、GS） 

購買電腦時就已含作業系統，所以不知道是否違反智產權，廠商也沒告知（T、
S、ES、GS）。 

下載學校提供的軟體沒問題，但有些軟體必須不斷註冊更新，也不方便，同

學自行下載的比學校的軟體更方便。（S、ES、GS） 

我把密碼借給朋友下載校園軟體可能也違法，至少不合倫理，未經學校同意

恐也損及學校權益。（S、ES、GS） 

在匿名的保護傘下可以不負言責，網路上充斥各種謠言，我們無法判斷網路

資訊是否正確，對網路資訊逐漸失去信任（CP、T、S、ES、GS），教師也要

我們謹慎、善用批判思考避免上當或違法（S、ES）。 

網路隱私權是所有受訪者甚為擔心又不知所措者，「網路購物的安全性最令

人擔憂」（CP、ES、GS）、「網路受騙也時有所聞」（T）、「個資被盜用防不勝防」

（GS、T）。上述憂心涵蓋隱私權、近用權、智產權及資訊正確性問題，溫明麗

（2006、2009）提出 PACT（Privacy, Autonomy, Caring, Trust)的網路倫理教育觀，

期降低網路詐騙、犯罪、侵犯隱私等信任危機和利己與利他弔詭的倫理困窘，

但仍未明顯關注網路隱含的權力問題。 

（三）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確有必要，但需啟蒙主體意識和強化批判性

思考力 

學者（李詠絮，2013；張雅淨，2012）調查大學師生時發現，幾乎所有人

（占 97.3%）都瀏覽過網路資訊、E-mail （36.9%）、線上遊戲（18.7%）、線上

聊天（含臉書）或交友（9.1%)，可見對資訊的依賴有增無減。雖然資訊誤用、

信用卡被盜用、網路詐欺等受到批判（李柏毅等人，2010），但「很少人在意」

（ES、GS、S），「聽說老師和教授也被詐騙」（S、T、CP），警覺性仍不足。綜

言之，網路倫理課程與教學涉及軟體的篩選、防毒功能和廣告行銷，乃至於情

色內容及數位科技公平性和使用落差等議題（莊道明，1997）；應批判「道聽塗

說的謠言或積非成是者」（S、GS、T），避免「網路社群和流通資訊的庸俗化和

誤信」（T）；雖然「以前曾經有抓網路盜版，現在比較沒聽說了，但有更多形式

的網絡群組」（S），「其實大家知道不可以，但實際上仍會去做，有時事後會後

悔」（ES、S）。上述現象顯示自律性道德教學成效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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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S、ES）表示：「我知道要守法，但不太清楚哪個部分違法」；對損及

隱私權和智產權的傷害行為受訪者認為應懲罰，但懲罰內容和方式的觀點不一：

「應剝奪使用者的自主性和便利性或以金錢或法律責罰」（ES 、S）；「到底要做

到何種程度？哪些需嚴罰？哪些需規範？很難一致」（S、GS）；「應限制侵權者

的使用權或期限」（GS、ES）；「應讓其產生恐懼、擔憂」（S）。此說明虛擬空間

的違法和道德約制屬法律與倫理的邊界地帶和權力歸屬範疇，需要質疑和反思

以判別適切性（Batson, 2011），可見批判性思考乃處理此灰色地帶倫理議題的

知能。 

網路社群有「暴力與正義」及「法律與真理」的拉拒，課程與教學雖追求

高效的工具性價值，但更需呵護人文性、主體性和獨特性的人性本質（Khazanchi, 
1994; Rest, 1988; Self, Olivarez, & Baldwin, 1998），以陶冶人類善德（human good）
（葉坤靈，2008）。學生究竟要和現實妥協？抑或堅定信念並行德？需要深入探

討。除了任職於科學園區的幼兒園家長外，其他家長對網路倫理認知均不足（王

梅君，2017），「我們真的不知道要對孩子說什麼，也不會說。」（CP）總之，倫

理課程與教學不僅應從幼兒開始，也要讓家長具有倫理教育概念。 

「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不能只有上課教教便了事」（T），「網路倫理的評量

和一般品格教育不同」（T），「一般品格好的學生也不見得都會遵守網路規範」

（ES、T），需要善用情境式問題解決或專案式教學策略方能提升道德意識

（Landis, Umolu, & Mancha, 2011）。「每次看到電腦銀幕或電腦教室的警示語時，

都會有些警惕」（ES），但「看久了就沒什麼感覺，但大家心中都害怕被搜索（尤

其肉搜）」（S），此顯示課程與教學應和日常生活結合並超越法律面，讓學生在

知與行間尋求多元辯證的道德判斷（Hawisher & Selfe, 1997），如「張貼的警示

標語要有變化」（ES、S），「需營造人人有責的網路文化環境」（ES、GS）。總之，

「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雖然包含法律，但倫理和自律更根本」（ES、GE、T）。 

懲罰與規訓可採溫柔方式為之（Foucault, 1995）。柔順的規範可在「行」之

際加入「覺」的因素，「要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發揮效用，執法不可免」（S），
但徒法不足以自行，須「讓學生感同身受並富有責任感」（ES、GS、T）。一言

以蔽之，基於人性的現實面和文化考量，需要加入「覺」的思維軸線，而透過

角色扮演和融浸實際情境的案例教學可觸動學生同理心，發揮知行合一之效。 

二、網路科技的「誘惑」和倫理規範的「權力」彰顯認知與行為的
矛盾 

本發現乃彙整問題 5、6、7 的資料分析而來，細述如下： 

（一）大學生和研究生對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的理念不同，也點出應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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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法知識與價值教育的內容 

大學生贊同採取法律重罰，並顯示雖不認同該罰則卻又不敢不遵守的

態度：  

就像禁止攜帶豬肉入境的規定，違者罰 100 萬，民眾在看到罰款的一瞬間肯

定就停止違規念頭。（S） 

大學生認為「若不用法律懲罰，成效有限」（S）；但研究生指出，「法或規

範的制訂最好能公開透明，經民主方式訂定者方易被認同」（GS），且「網路規

範或法律未獲使用者認同就不易落實，強制執行也是霸權」（GS）；「規定下來

就要大家遵守，這是單面向權力決定，違反民主原則。」（GS）此驗證社群就像

一張權力編織的網（Foucault, 1982, 1995），存在拉拒，研究生對權力的覺知相

對敏銳。 

（二）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存在人性盲點，強制性措施仍不可免 

權力意識形態猶如監獄文化，從個別的領袖行為逐漸形成結構化的社會認

同，進而被感知、被認同、被接受，最後成為文化符碼與行為準則。此過程呼

應傅柯（Foucault, 1980, 1982, 1995）消極預防（控制性的馴服）和積極自我認

識（自我意識的行動力）的概念；再者，規訓歷程以符號、儀式、慣習、制度

乃至於法令規章等形式不斷再現知識-權力關係（Batson, 2011; Batson, Thompson, 
Seuferling, Whitney, & Strongman, 1999; Batson, Thompson, & Chen, 2002; Frimer, 
Schaefer, & Oakes, 2014; Hardy & Carlo, 2011; Jennings, Mitchell, & Hannah, 2015），
可見「要大家自律真的太難！」（S、ES、GS、T）故倫理教學應深入價值觀的

建立。受訪者（T、GS、ES）指出倫理規範不易落實的癥結和人性的盲目： 

嚴罰未必有效，若能解決學生的困難再假以勸說，教學成效會更好，也有更

多人能遵守。（ES）我知道須遵守倫理規範卻做不到，主要是經濟考量。因為

經濟因素而無法行德，顯示對德的認知或行動力不足，這也是群眾盲點，大

家都這麼做，好像就不違法了。（GS） 

「未來教學應重視這種從眾心理和社會因素」（T）。經濟因素造成認知和行

為的矛盾意味著「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也顯示對資訊科技產品

普遍存在需求及渴望，故認知與行為間的矛盾需要法與教育雙管齊下，尤應強

化人性和生命尊嚴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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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習慣使然抑或意識形態解放的自覺均屬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目標。養

成習慣是灌輸；意識形態解放的自覺方為教化，教化需要理解行動者的意向性，

更需要彰顯批判自省力，以建立價值體系（溫明麗，1997）。大學生和教師均認

為網路倫理教育有必要：「網路倫理教學有些零碎」（S），「很多老師也會不斷提

醒」（S、ES），惟「成效乏人問津」（ES、GS），且「不強制規定，就要學生養

成習慣幾乎不可能」（ES、GS、T）。可見網路倫理的意識仍不足，教學也不能

止於灌輸性的認知及行為習慣的養成，需要強化自主意識的啟蒙和批判思考力，

更需營造具善知識的人文環境，以滌清人性的盲目。 

（三）課程與教學尚無法觸碰學生的信念，也未區分共通性和彈性課程 

網路倫理規範已預先被設定：「我們都不是學法的，也不清楚法的內容和其

制訂的緣由」（S、ES），「其實這些規定只是告知、道聽塗說或口耳相傳，我們

也不太在意」（GS）。可見，訂定網絡倫理規範最好「經民主程序（思），較易受

到認同（覺）」（GS）。課程與教學也不能只「苦口婆心的勸說」（覺、盼）（S），
應加入對法內容的認知和思辨（思），並「落實執法」（行），且基於認同遂建立

價值體系（GS、ES、S），可見強化資訊專業知能不容小覷。  

「我們只管設計程式，不會管給誰用，我們關心的是專利和自我保護」、

（GS），「大家都在用，我就會跟著用」（S），「不會注意這是誰的權力，也不會

管是誰設計的」（ES、S），可見虛擬權力運作更應讓學生體驗權力擁有者、被掌

控者或監控者之間存在多元辯證關係，以議題方式融入的教學有其必要；情境

式和案例式等問題解決（problem-based）和專案式（project-based）教學亦能融

合虛擬與真實的生活情境，促進學生探索及知識轉化，一旦學生對網路倫理深

度理解並具有同理心，就更能認同規範，並形成價值體系，達到知行合一：「對

於朋友設計的程式，我們比較會去維護智產權……也會不好意思亂傳……」（S）。 

「網路倫理課程不能完全依賴法律，更需要自我檢討」（S、ES、GS），「案

例教學讓我們比較清楚內容」（S），「也更知道為什麼要守法」（ES、GS），大學

生懷疑「倫理課程的用處」（S），「希望對求職有幫助」（ES、S）。故除共通性內

涵外，應設置因應不同情境需求的彈性課程和與職能相關的資訊科技專門課程

（Hertz & Krettenauer, 2016）；並應強化教師的教育和教學信念及其教學專業知

能。 

（四）思覺行盼的批判思維可化解知行合一的矛盾和意識形態的宰制 

「網路變化太快，涉及的網路倫理也會不同。」（S）；「並非只要上過課就

會做到，學過的法規內容也非一成不變」（S、ES），而且「大家也未必都能遵行，

也不知畢業後是否會用到」（S）。臺灣諺語：「嚴官府出厚賊」，一旦為了規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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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義而運作權力時，應讓學生意識到法規範的權力運作（思）及強化其真

實體驗的臨場感（覺），以深化對規範的認知（思），弭平知行的落差（盼）；至

於主題踏查及專題式（思）、體驗和同理心（覺）、案例分析及問題解決（行）

等均能激發思考力、覺知力、行動力，使教學發揮即知即行之效，並可不斷檢

視規範的適切性和價值觀的合理性。「上課時老師用案例分析，我們就容易清楚

也更有感」（S），雖然「我們心中會害怕違法，但仍無法完全守法，要有感較能

做到。」（S）「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應讓同學自律」（GS、T），必須協助學生建

立融合認知、意向、行為與態度為一體的價值體系方能提升其自律力。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S），「狗急也會跳牆」（S），網路使用者尚未能主

動遵行法規（Khazanchi, 1994; Rest, 1988; Self, Olivarez, & Baldwin, 1998），「謹

守規範大多出於不得已的無奈」（S、ES、GS），何況法律亦非萬能： 

網路安全無法依賴實體的法律即可完全規範所有侵權或不當行為。（T、S、ES、
GS） 

網路資訊的便捷性和資料的豐富性更是繳交作業、上課和修課必要、課餘更

不可少……我們都知道，教師也提醒「未經同意不可任意收集和傳播，違反

者後果自負」，但少有同學能遵守。（S、ES、GS） 

可見網路倫理的認知素養須提升到良知的高度和深度，讓學生從思中覺、

覺後行，俾激發自主意識，建立其價值體系。 

（五）具自律道德理想的網絡人文環境亟需建立 

網絡空間是公開的社會，更是相互監視的社群，監視者存在明處也隱在暗

處，牽制著身體和行動（林葙葙，2013）；若沉迷於虛擬世界，則家長和教師均

會擔心，學生也可能付出代價：「金錢的損失、精神的損耗及學習退步」（CP、
T），為此，學校和家長採用「禁止和沒收」手段，「大多數學校都設有『藏機格』

或『收容鎖』，學生一進教室就自動將手機放置該處」（T），此強硬措施顯示學

生尚無法自律，學校亦無法進行全天候監控，建立適切的價值體系相形見重。 

人文網絡環境的建構「需要有大家能互相監督的機制」（S），形成「網路倫

理社群文化的共同規訓」（GS）。法律是規訓的形式化；規訓則為法律的實質本

質（Foucault, 1995）。規訓在訓練和教化過程中彰顯權力；法律更是權力無所不

在的替身。「強制執行可能不合理，但有必要」（GS、T），應讓「學生視網絡規

定都合法」（GS），並承認自己可能「有罪」或「有犯錯行為」，此雖符應全景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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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倫理，但學生表示： 

懲戒能發揮作用，處罰機制可限制下載行為，只要被暫停網路使用權、鎖

IP 等就會消弱不合法的下載行為……但是懲罰停止後，不合法下載或其

他違法行為仍會故態復萌，甚至會創出其他對策。（S、ES & GS） 

我們知道不守規範可能被罰，只是不能確定何時會被何人進行何種程度的懲

罰……便心存投機，尤其網路平台的對話超具誘惑……。（S） 

資訊科技程式和網路平台及軟體的「複雜性不斷擴充」（S），但程式設計者

大多隱而不現，網路使用者「也不太關切設計者或程式員為何人，如何完成設

計」（CP、T、S、GS）。若讓網路社群文化產生無形的權力，使網絡成員都受到

無形的威嚇，認為「有雙監督的眼睛躲在暗處看自己」（S），「我們會更謹慎避

免被抓」（S）、「被罰」（ES、GS），進而能認同此規範而成為價值觀，則自律倫

理已然形成。 

若網絡倫理課程能涵蓋理性思考（思），譬喻囚犯的心理（覺），並在執行

規訓時營造權力行使者（行）預期達成的囚犯式社群文化（盼），則其教學必須

融合社群覺知（覺）、空間規劃（思）和運作形式（行），以規範網路行為，並

激發其自省而形塑價值觀（盼），期望學生均能因認同而遵循規範，進而形成價

值觀，遂能產生自律行為。若網絡社群能明確限制網路使用者的權力且能隨時

彼此監督，必有助於使用者自我提醒「處在被監視狀況」（T、ES、S），遏止網

路犯罪或違反倫理規範（Hindess, 1996）。然而此等從行為而來的「自律」並非

自主性和自願性，認知和行為的鏈結甚為脆弱： 

上網、下載或分享時，我知道有人監督，但是我不能確定會被抓到，仍會下

載和大放獗詞。（S） 

縱令網絡成員被隔絕，「同學和同事仍可設法互動和相互幫忙解套」（S、ES、
GS、T），此如同建立彼此可分享的「囚犯文化」。教師亦存在雖明知不可為而

賭一把的行為：「我們最怕學生知道老師也用盜版軟體，上網也用化名」（T）。
透過形成類似全景敞視的文化壓力欠缺公平性（翟本瑞，2001），雖迫使學生守

法，但仍落入對權力盲目認同的危機，總之，全景敞視文化只能視為歷程，最

終仍需提供理性論辯空間，激發學生思考權力壓榨或受迷惑的盲點，建立自律

道德的價值體系和人文網路環境方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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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長與師生對網路倫理的認知和行為及自我意識互有異同，需
求亦不同 

「我們工程人員壓力很大，每個人都被要求達標，毫無模糊地帶」（CP）。
服務於科學園區的家長說： 

無論硬體或程式設計均相當不容易，不成功便成仁（離職）。我們的工作壽命

不超過 50 歲，就 CP 值（成本效益）來說，不能說軟體或程式太貴，而且設

計程式時都先設定好標的，專利取得更不容易，令顧客滿意最重要。外人看

我們的年終獎金高，但我們可工作的年齡不長，壓力也很大，是責任制，熬

夜是常事，我不希望我的小孩走這一行。（CP） 

具備資訊科技專長的受訪者及師生間對於倫理行為的有效規範存有異同：

相同的是「教學應該要發揮更好的成效」（CP、T、S 、ES、GS），也需要建立

「法規和道德行為的執行機制」，避免「說一套，做一套」（CP、T、S 、ES、
GS），「老師在上課時都會提到」（S），但大學生仍視「有辦法逃脫社會規範或

法律制裁為要務」（S）；虛擬空間的行為自由度更高，「極可能漠視對他人的傷

害」（CP、T、ES、GS），網路駭客即「自以為是地視自己為英雄，為所欲為不

知自省，又不顧是否傷害人」（CP、T、S、ES、GS），應「嚴懲駭客」（S、ES、
GS）；只有部份研究生質疑對駭客的懲罰「可能是管理權的無限上綱」（GS），
研究生此等想法彰顯其存在意識，但也顯露其信念尚待釐清。另，科技的確消

蝕人的主體性：「我不能不使用資訊，只是時間和需求不同，真管不了那麼多了。」

（S、T、ES、GS） 

至於數位產品該不該用？該如何用？教師和家長尚未形成共識： 

家長對於幼兒使用媒體產品喜憂參半，但超過八成的家長認同幼兒課程應加

入數位科技的法律知識。（CP） 

若不管制學生上網，我們也很難控制其網路行為……網路倫理課程與教

學當然重要，上課都會強調，但學生不那麼聽話，他們有對策，（T）尤

其多人組的網上遊戲更難遏止，學生很容易沈迷，（CP、T）家長也曾向

我們表示學生不接受其管束。（T） 

中小學教師則期望「能提供一套有效的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模式」（T、ES、
GS），作為融入各領域或單獨設科教學的參考。「大學通識設有相關課程」（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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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大學少有單獨設立此課程，但開設有職業倫理、生命倫理等課程」

（ES、GS）；「我知道有一所大學設有資訊倫理課程」（GS），也設有「批判思考

和問題解決課程」（S）。無論是否單獨設科，均需強調尊重他人及自律的教育（魏

彗娟、
   
鄭承昌、

 
 連廷嘉  、廖本裕、

 
 林玟伶，2007），也要知道「哪些規範何以需

要被遵守？如何自律？」（GS）、「哪些人的權力、專利需受到保護？」（ES）等

自律性以及辨識網路資訊精確性的道德。 

 
參、結論與建議 

依據文獻分析與實徵研究結果與討論，以下提出結論、教學原則與建議： 

一、結論 

第一，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有設置必要，其成效亦須提升：課程可包含共

通性、職能相關之資訊專門課程及因應殊異需求的彈性課程，可單獨課科或採

融入式為之；教學內涵可依思覺行盼之批判思維軸線，營建人文社群文化，以

啟蒙主體意識、陶育自主行為，融合認知、意向、行為和態度，形塑價值體系；

教師可依學生背景及學校願景或教學特色設計教學目標、內容、活動和教學策

略及學習表現，除一般紙筆測驗、觀察和實作外，最好觀察日常生活的行為、

習慣和信念。至於問題解決或專案探索及案例教學法均可激發學生同理心並思

考倫理本質，感受社會高度期許，且體會設計者的艱辛和用心，遂能自律地尊

重智產權等，進而提升其批判自省力。 

第二，應兼顧法律認知，強化柔性勸導及提升自律道德：學生、教師與家

長間存在對網路倫理認知與行為落差；網路倫理的認知與對資訊科技產品的誘

惑亦存在價值判斷的迷思，應強化批判性思考、道德判斷及同理心等善知識，

且教師應以「彈性、尊重、引導」的柔性規訓，代替「命令、規定、懲罰」的

硬性法律懲處；更須提高學生對網路虛擬空間全景敞視式權力運作的覺知意識，

但非要學生服膺監控和管束，而要強化其守法和道德自律力。 

二、原則、圖像與課程地圖 

綜上所述，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原則可歸納如下： 

（一）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不僅需要批判性思考（思），也須強化社群意

識（覺），藉此確保知行合一（行），俾提升網路倫理能抵兼具自由

與和諧的審美意境（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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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的強制性較薄弱，道德意識與道德判斷亦存在發展序階，非一蹴可及，

故在增進同理心和認同感之際，應營造彼此監督及自我監督的網絡社群規範，

促使成員意識到「自己是監督者亦是被監督者」，進而將此外在的篤行和覺知內

化為良知自我惕勵的戒慎信念，俾在日常生活和職場中自然顯露法與自由和諧

一體的自律意境。 

（二）應建立自我意識啟蒙（思）和自我負責的價值體系（盼） 

因噎廢食非良策，「不用網路」與「不能用網路」存在主體意向性的差異，

前者或因不願面對或因不服規範而不用，此無論逃避或自我決定仍存在情緒的

抗拒；後者則因被懲處或未被授權使用，講求守法和負責。簡言之，前者非上

策，後者則可與規範和平共處，但該規範能否由外在行為內化為其價值體系，

則為倫理教育需啟蒙學生自我意義與存在意識處。 

（三）呼應「誘惑」與「權力」的拉拒需兼顧法律與倫理 

網路倫理涵蓋硬性的法律懲戒和柔性的規訓教化。法律針對共通性行為；

倫理則期望學生能善用批判性思考，遂能因為通透理解、自我反省，進而認同

並內化規訓內容為倫理意識和負責行為，做個具主體尊嚴的自律人，不再昧於

科技的誘惑或因沈浸於權力而迷失自我。 

（四）需明確教學方案並建立評量的關鍵指標 

網路倫理教學評量應包含個人認知、態度、意向、行為及社群文化等行動

結果，須設定質量評量指標，其標準可由師生共訂或由學生自訂。 

（五）需強化教師專業知能，規範教師規訓懲戒權，維護學生權益 

教育工作者不可刻意讓學生感受到尷尬，更不應貶抑學生，此乃確保具人

文性、倫理性與審美性教學本質的要件。 

本文舉例並勾勒課程與教學圖像和課程地圖（圖 1）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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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網路倫理課程教學目標、內容與地圖範例 

註：「思」「覺」「行」「盼」分別代表進行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時應該掌握的學

生自主思考、意識覺醒、確實執行及自我期許等學習表現的量化與質性指

標向度。 

三、建議 

本文依據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一）教學實踐行動研究應持續進行以完成理論建構 

本文採取權力觀點為論述參照，未顧及其他理論的不同視野，未來可擇取

其他理論進行論述或比較，並進行縱貫性與橫斷面之教學行動研究，以周延本

研究結論的可推論性，並可建立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的本土理論，進而進行國

際比較研究。 

（二）應加速開啟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研究風氣 

受資訊科技的誘惑，人無法置身於科技玻璃帷幕之外，又須避免主體意識

被消弭，故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須啟蒙學生的主體意識，並化其被動為主動，

展現教化創生之批判性思考和善知識的人性面，俾能兼顧善用資訊科技和維護

課程規劃與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與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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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社群正義。然，國內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理論尚不足，本文為拋磚引玉（圖

1 僅為範例），期能與各級學校教師共勉奮進，進行教學實踐行動研究，建立網

路倫理課程與教學理論與實踐研究社群，將善知識和網絡社群拴在一條良知線

上，以促使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之理論與實務的發展更為廣袤、深邃，並臻圓

熟，為網路倫理課程與教學開啟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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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the Contradiction and 
Temptation Between Network Ethics 

Cognitive and Behaviors  
 

Sophia Ming-Lee Wen *  Ya-Ching Chang **   
Mai, Y. H. Lee ***  Yu-Ling Hu ****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atisfying human needs for material life, while its companion power 
challenging the connotation of all human beings on happy life. Education can enhance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IT. However, in the face of human 
subjectivity and the dignity being dysfunction, education should highlight its 
humanity, ethics, and even the ultimate vision of aesthetics. In light of Foucault’s 
genealogical analysis and critique of power, knowledge and subjectivity being similar 
to the nature of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manipulations of IT, this paper 
borrowed these concepts to probe users’ contradictions and temptations between 
cognition and behaviors to illuminate a network ethics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Beside literature review,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27 subjects of the schools at all 
levels, including teachers, students and parents to clarify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eaching needs throug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Secondl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findings by means of a meta-philosophy, i.e. thinking, feeling, acting and wishing, the 
network ethics curriculum and course objectives, connotation and teaching principles 
were summarized. Finally, the course structure and curriculum map were provided for 
teacher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solid base for teaching and the action research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of cross-section and cross-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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